关于人保财险新疆莎车支公司电影院映前广告投放采购项目拟采用单一采购方式采购的公示

根据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管理相关制度规定，现将相关单一采购内容公示如下：
1、 项目名称：人保财险新疆莎车支公司电影院映前广告投放采购项目
二、单一采购供应商：
1. 资源唯一性：莎车县光影嘉年电影公园有限责任公司，独家授权给莎车火苗图文广告店（个体工商户），代理本影院映前时段内人保财险车险类广告的独家播放权，无其他替代供应商，选择该供应商可确保广告投放渠道的稳定性与唯一性，符合项目采购法定情形，按照《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分散采购管理办法》第三章第十四条规定，该项目属于普通分散采购，本项目拟参照公司分散采购管理规定实施项目采购，采用单一采购方式实施采购，综合考虑采当前莎车县域车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莎车县仅有一家电影院，电影院作为县域居民文化消费的核心场景，节假日及周末客流量集中，观影人群以20-45岁城市中青年为主，该群体私家车保有量高、消费能力较强，与车险业务目标客户高度契合。通过电影院映前广告开展推广，一步夯实车险业务在县域市场的客源基础。确保广告投放渠道的稳定性与合规性，保障项目顺利实施，符合可采用单一采购方式中“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即因货物或服务使用不可替代的专利、专有技术，或者项目有特殊要求，导致只能从某一特定供应商处采购的”规定，符合可采用单一采购方式中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法定情形；
2.服务必要性：一是影厅环境封闭、光线昏暗，观众落座后至电影正式开映前处于等待状态、注意力集中，广告可实现无干扰强制触达，记忆度高；二是影院银幕巨大、音效震撼，画面色彩表现力及声音穿透力远超电视、手机等小屏媒介，视觉冲击力强，能够有效传递车险品牌的专业形象与服务质感；三是映前广告可覆盖周末、法定节假日、春节档、暑期档等全年重要档期，借助高客流实现规模化曝光，传播效率高；四是投放灵活，可按影院、影厅、场次精准选择，便于配合阶段性营销活动灵活调整。
3.市场无竞争性：经充分调研，莎车火苗图文广告店（个体工商户）作为莎车县光影嘉年电影公园有限责任公司影院映前时段内人保财险车险类广告的独家播放权的供应商，不存在市场化竞争格局，无法通过公开征集方式达成采购。
本项目唯一服务供应商：莎车火苗图文广告店（个体工商户）。
公示日期：自公示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对以上项目采用单一采购方式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以书面形式进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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